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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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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補字第1686號
原      告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Ａ０１  
訴訟代理人  賴志凱律師
上列原告與被告Ａ００００２、Ａ０００３、Ａ００４、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０７、Ａ００８、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００１２、Ａ１３、Ａ１４、Ａ０００１５、Ａ１６、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Ａ２０、Ａ２１、Ａ２２、Ａ２３、Ａ２４、Ａ２５、Ａ２６、Ａ２７、Ａ２８、Ａ２９、Ａ３０、Ａ３１、Ａ３２、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Ａ３４、Ａ３５、Ａ３６、Ａ３７、Ａ３８、Ａ３９、Ａ４０、Ａ４１、Ａ４２、Ａ４３、Ａ４４、Ａ４５、Ａ４６、Ａ４７、Ａ４８、Ａ０４９、Ａ５０、Ａ５１、Ａ００００５２、Ａ５３、Ａ５４、Ａ５５、Ａ５６、Ａ５７、Ａ５８、Ａ５９、Ａ６０、Ａ６１、Ａ０６２、Ａ６３、Ａ６４、Ａ６５、Ａ６６、Ａ６７、Ａ６８、Ａ６９、Ａ７０、Ｂ１、Ｂ２、Ｂ３、Ｂ０４、Ｂ０５、Ｂ０６、Ｂ０７、Ｂ０８、Ｂ０９、Ｂ１０、Ｂ１１、Ｂ０１２、Ｂ１３、Ｂ１４、Ｂ１５、Ｂ１６、Ｂ１７、Ｂ０１８、Ｂ１９、Ｂ２０、Ｂ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１、Ｂ２２、Ｂ２３、Ｂ２４、Ｂ２５、Ｂ２６、Ｂ２７、Ｂ２８、Ｂ２９、Ｂ３０、Ｂ３１、Ｂ３２、Ｂ３３、Ｃ１、Ｃ０２、Ｃ０３、Ｃ０４、Ｃ０５、Ｃ０６、Ｃ０７、Ｃ０８、Ｃ０９、Ｃ１０、Ｃ１１、Ｃ１２、Ｃ１３、Ｃ１４、Ｃ１５、Ｃ１６、Ｃ１７、Ｃ００００１８、Ｃ００００１９、Ｃ００００２０、Ｃ００００２１、Ｃ００００２２、Ｃ００００２３、Ｃ０００２４、Ｃ００００２５、Ｃ０００００２６、Ｃ０００２７、Ｃ０００００２８、Ｃ００００２９、Ｃ００００３０、Ｃ００００３１、Ｃ００００３２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原告應於收受本裁定之日起14日內，補正下列事項，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其訴。應補正之事項：
依最新「第一類」土地登記謄本上之所有權人及抵押權人「身分證字號」，向戶政事務所調取「全部」所有權人及抵押權人之最新戶籍謄本（不可省略死亡、遷出國外、現役、監護或輔助宣告、未成年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為何人之記事）：
一、請核對所調取之全部所有權人及抵押權人最新戶籍謄本之「記事欄」，若有新發生或發現所有權人及抵押權人「已過世」（下稱「被繼承人」）者，請提出該「被繼承人」之除戶謄本、該被繼承人之「繼承系統表」及其「全部繼承人」之最新戶籍謄本（不可省略死亡、遷出國外、現役、監護或輔助宣告、未成年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為何人之記事）。並請於司法院網站→資料查詢→家事事件公告查明是否有拋棄繼承，及依調取之建物登記謄本查明是否已辦理繼承登記。如否，請以書狀聲明由該「被繼承人」之「全部繼承人」「承受訴訟」，並追加命其辦理繼承登記之聲明。如有部分辦理拋棄繼承或已辦理繼承登記，請以書狀聲明由有繼承系爭建物之繼承人「承受訴訟」，並均須按承受訴訟人人數提出繕本。如有其他應承受訴訟之情形（如被告已成年、受監護宣告等），亦請一併具狀承受訴訟並提出繕本。如該「被繼承人」均拋棄繼承，請查明並陳報是否有選任遺產管理人。
二、製表列明全體被告姓名（倘有未成年或死亡者、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已歿者，請於姓名後方括弧註明出生年月日、死亡年月日、受輔助或監護宣告；倘為承受訴訟人，則應註明為何人之承受訴訟人）、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址，並設備註欄（倘有未成年、死亡者、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已歿者，請於此欄敘明法定代理人姓名、撤回及聲明繼承人承受訴訟狀之日期、監護人或輔助宣告人姓名），另編號請皆以數字編列(請勿使用1-1、1-2、1a、1b等編列方式)，並核對已列被告之最新戶籍謄本所載之姓名、地址是否有更動，若有更動，請於表中以特殊色彩標明並具狀表明更正被告之姓名、地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哲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徐翊哲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補字第1686號

原      告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Ａ０１  

訴訟代理人  賴志凱律師

上列原告與被告Ａ００００２、Ａ０００３、Ａ００４、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０７、Ａ００８

、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００１２、Ａ１３、Ａ１４、Ａ０００１５、Ａ１６、Ａ１７、Ａ０１

８、Ａ１９、Ａ２０、Ａ２１、Ａ２２、Ａ２３、Ａ２４、Ａ２５、Ａ２６、Ａ２７、Ａ２８、Ａ２９

、Ａ３０、Ａ３１、Ａ３２、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Ａ３４、Ａ３５、Ａ３６、Ａ３７、Ａ

３８、Ａ３９、Ａ４０、Ａ４１、Ａ４２、Ａ４３、Ａ４４、Ａ４５、Ａ４６、Ａ４７、Ａ４８、Ａ０

４９、Ａ５０、Ａ５１、Ａ００００５２、Ａ５３、Ａ５４、Ａ５５、Ａ５６、Ａ５７、Ａ５８、Ａ５９

、Ａ６０、Ａ６１、Ａ０６２、Ａ６３、Ａ６４、Ａ６５、Ａ６６、Ａ６７、Ａ６８、Ａ６９、Ａ７０

、Ｂ１、Ｂ２、Ｂ３、Ｂ０４、Ｂ０５、Ｂ０６、Ｂ０７、Ｂ０８、Ｂ０９、Ｂ１０、Ｂ１１、Ｂ０

１２、Ｂ１３、Ｂ１４、Ｂ１５、Ｂ１６、Ｂ１７、Ｂ０１８、Ｂ１９、Ｂ２０、Ｂ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１

、Ｂ２２、Ｂ２３、Ｂ２４、Ｂ２５、Ｂ２６、Ｂ２７、Ｂ２８、Ｂ２９、Ｂ３０、Ｂ３１、Ｂ３２

、Ｂ３３、Ｃ１、Ｃ０２、Ｃ０３、Ｃ０４、Ｃ０５、Ｃ０６、Ｃ０７、Ｃ０８、Ｃ０９、Ｃ１０、

Ｃ１１、Ｃ１２、Ｃ１３、Ｃ１４、Ｃ１５、Ｃ１６、Ｃ１７、Ｃ００００１８、Ｃ００００１９、Ｃ００

００２０、Ｃ００００２１、Ｃ００００２２、Ｃ００００２３、Ｃ０００２４、Ｃ００００２５、Ｃ０００００

２６、Ｃ０００２７、Ｃ０００００２８、Ｃ００００２９、Ｃ００００３０、Ｃ００００３１、Ｃ００００３２

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原告應於收受本裁定之日起14日內，補

正下列事項，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其訴。應補正之事項：

依最新「第一類」土地登記謄本上之所有權人及抵押權人「身分

證字號」，向戶政事務所調取「全部」所有權人及抵押權人之最

新戶籍謄本（不可省略死亡、遷出國外、現役、監護或輔助宣告

、未成年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為何人之記事）：

一、請核對所調取之全部所有權人及抵押權人最新戶籍謄本之「

    記事欄」，若有新發生或發現所有權人及抵押權人「已過世

    」（下稱「被繼承人」）者，請提出該「被繼承人」之除戶

    謄本、該被繼承人之「繼承系統表」及其「全部繼承人」之

    最新戶籍謄本（不可省略死亡、遷出國外、現役、監護或輔

    助宣告、未成年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為何人之記事）。並請於

    司法院網站→資料查詢→家事事件公告查明是否有拋棄繼承，

    及依調取之建物登記謄本查明是否已辦理繼承登記。如否，

    請以書狀聲明由該「被繼承人」之「全部繼承人」「承受訴

    訟」，並追加命其辦理繼承登記之聲明。如有部分辦理拋棄

    繼承或已辦理繼承登記，請以書狀聲明由有繼承系爭建物之

    繼承人「承受訴訟」，並均須按承受訴訟人人數提出繕本。

    如有其他應承受訴訟之情形（如被告已成年、受監護宣告等

    ），亦請一併具狀承受訴訟並提出繕本。如該「被繼承人」

    均拋棄繼承，請查明並陳報是否有選任遺產管理人。

二、製表列明全體被告姓名（倘有未成年或死亡者、受監護或輔

    助宣告、已歿者，請於姓名後方括弧註明出生年月日、死亡

    年月日、受輔助或監護宣告；倘為承受訴訟人，則應註明為

    何人之承受訴訟人）、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址，並設備註欄

    （倘有未成年、死亡者、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已歿者，請於

    此欄敘明法定代理人姓名、撤回及聲明繼承人承受訴訟狀之

    日期、監護人或輔助宣告人姓名），另編號請皆以數字編列

    (請勿使用1-1、1-2、1a、1b等編列方式)，並核對已列被告

    之最新戶籍謄本所載之姓名、地址是否有更動，若有更動，

    請於表中以特殊色彩標明並具狀表明更正被告之姓名、地址

    。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哲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徐翊哲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補字第1686號

原      告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Ａ０１  

訴訟代理人  賴志凱律師

上列原告與被告Ａ００００２、Ａ０００３、Ａ００４、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０７、Ａ００８、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００１２、Ａ１３、Ａ１４、Ａ０００１５、Ａ１６、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Ａ２０、Ａ２１、Ａ２２、Ａ２３、Ａ２４、Ａ２５、Ａ２６、Ａ２７、Ａ２８、Ａ２９、Ａ３０、Ａ３１、Ａ３２、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Ａ３４、Ａ３５、Ａ３６、Ａ３７、Ａ３８、Ａ３９、Ａ４０、Ａ４１、Ａ４２、Ａ４３、Ａ４４、Ａ４５、Ａ４６、Ａ４７、Ａ４８、Ａ０４９、Ａ５０、Ａ５１、Ａ００００５２、Ａ５３、Ａ５４、Ａ５５、Ａ５６、Ａ５７、Ａ５８、Ａ５９、Ａ６０、Ａ６１、Ａ０６２、Ａ６３、Ａ６４、Ａ６５、Ａ６６、Ａ６７、Ａ６８、Ａ６９、Ａ７０、Ｂ１、Ｂ２、Ｂ３、Ｂ０４、Ｂ０５、Ｂ０６、Ｂ０７、Ｂ０８、Ｂ０９、Ｂ１０、Ｂ１１、Ｂ０１２、Ｂ１３、Ｂ１４、Ｂ１５、Ｂ１６、Ｂ１７、Ｂ０１８、Ｂ１９、Ｂ２０、Ｂ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１、Ｂ２２、Ｂ２３、Ｂ２４、Ｂ２５、Ｂ２６、Ｂ２７、Ｂ２８、Ｂ２９、Ｂ３０、Ｂ３１、Ｂ３２、Ｂ３３、Ｃ１、Ｃ０２、Ｃ０３、Ｃ０４、Ｃ０５、Ｃ０６、Ｃ０７、Ｃ０８、Ｃ０９、Ｃ１０、Ｃ１１、Ｃ１２、Ｃ１３、Ｃ１４、Ｃ１５、Ｃ１６、Ｃ１７、Ｃ００００１８、Ｃ００００１９、Ｃ００００２０、Ｃ００００２１、Ｃ００００２２、Ｃ００００２３、Ｃ０００２４、Ｃ００００２５、Ｃ０００００２６、Ｃ０００２７、Ｃ０００００２８、Ｃ００００２９、Ｃ００００３０、Ｃ００００３１、Ｃ００００３２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原告應於收受本裁定之日起14日內，補正下列事項，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其訴。應補正之事項：

依最新「第一類」土地登記謄本上之所有權人及抵押權人「身分證字號」，向戶政事務所調取「全部」所有權人及抵押權人之最新戶籍謄本（不可省略死亡、遷出國外、現役、監護或輔助宣告、未成年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為何人之記事）：

一、請核對所調取之全部所有權人及抵押權人最新戶籍謄本之「記事欄」，若有新發生或發現所有權人及抵押權人「已過世」（下稱「被繼承人」）者，請提出該「被繼承人」之除戶謄本、該被繼承人之「繼承系統表」及其「全部繼承人」之最新戶籍謄本（不可省略死亡、遷出國外、現役、監護或輔助宣告、未成年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為何人之記事）。並請於司法院網站→資料查詢→家事事件公告查明是否有拋棄繼承，及依調取之建物登記謄本查明是否已辦理繼承登記。如否，請以書狀聲明由該「被繼承人」之「全部繼承人」「承受訴訟」，並追加命其辦理繼承登記之聲明。如有部分辦理拋棄繼承或已辦理繼承登記，請以書狀聲明由有繼承系爭建物之繼承人「承受訴訟」，並均須按承受訴訟人人數提出繕本。如有其他應承受訴訟之情形（如被告已成年、受監護宣告等），亦請一併具狀承受訴訟並提出繕本。如該「被繼承人」均拋棄繼承，請查明並陳報是否有選任遺產管理人。

二、製表列明全體被告姓名（倘有未成年或死亡者、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已歿者，請於姓名後方括弧註明出生年月日、死亡年月日、受輔助或監護宣告；倘為承受訴訟人，則應註明為何人之承受訴訟人）、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址，並設備註欄（倘有未成年、死亡者、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已歿者，請於此欄敘明法定代理人姓名、撤回及聲明繼承人承受訴訟狀之日期、監護人或輔助宣告人姓名），另編號請皆以數字編列(請勿使用1-1、1-2、1a、1b等編列方式)，並核對已列被告之最新戶籍謄本所載之姓名、地址是否有更動，若有更動，請於表中以特殊色彩標明並具狀表明更正被告之姓名、地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哲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徐翊哲



